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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判解  
 .............................................................................................................  

董事長解任之利益迴避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720號裁定 

【實務選擇題】 
 

A股份有限公司有三名董事甲、乙、丙，其中甲為董事長。依照公司法規定，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A公司董事會欲決議董事長甲之解任案，董事長甲應不得參與表決。 

(B) A公司董事會欲決議向具股東身分之董事乙買賣土地，則董事乙不得參與該

議案之表決。 

(C) 倘A公司僅餘一名董事丙對該次董事會決議事項不具利害關係，則以一比零

通過該次董事會決議，仍屬有效。 

(D) A公司取得B公司一席法人董事，若B公司董事會進行決議與A公司合併相關

議案時，A公司之法人董事毋庸迴避表決。 

答案：A 
 

 

【判決節錄】 

本件董事長之選任與解任，僅係該公司內部機關組織架構調整問題，未涉及

公司與他人間之外部行為，非屬公司法第178條、第206條第2項所定「有自身利害

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範疇，其於董事長選任時，既未要求被選任者不得

參與表決，則於董事長解任時，亦應認該董事長得參與表決及代理。從而，就董

事長解任議案之表決結果既未「過」半數，上訴人請求確認被上訴人與上開公司

間自106年3月27日起董事長委任關係不存在，為無理由。 

【學說速覽】 

按公司法第206條第4項規定準用同法第178條規定，董事對於董事會之決議事

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公司之虞，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董事行使表決

權。公司法第178條規定所謂「自身利害關係」，實務上認為係指因該事項之決議

結果特別取得權利或負義務，即股東會或董事會之決議作成時，必須「立即、直

接」導致該特定股東發生權利義務之變動。惟有學者認為此一基準仍未完全釐清

「自身利害關係之本質」，建議應加上「該股東具有公司外部的純粹個人利害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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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始足當之。蓋股東出資目的係為了自己經濟利益，而股東會決議事項涉及

公司之利害關係時，完全限制股東表決權行使難免與股東持股動機相違，因此，

爰有放寬解釋之必要，以避免動輒剝奪股東表決權之情形。雖然學理實務上對於

公司法第178條規定似乎有從嚴解釋的傾向，但亦有學者考量董事對公司負有忠實

義務，認為在公司法第206條規定準用第178條之情形，尚無須採取相同的標準，

併此敘明。 

以解任董事議案為例，學者多認為若認定被解任之董事應迴避，將導致持股

越多之董事，對自己董事職務的防禦能力相對降低之不合理現象，且董事與公司

之委任關係，係以股東會選任決議為基礎所形成，該選任決議既未排除被選任為

董事之股東行使表決權，則解任董事之決議，剝奪董事以其股東身分所為意思表

達之權利，缺乏合理性，亦可能導致少數決形成公司決議之情形。況且，解任董

事議案對董事本身雖有自身利害關係，但其參與表決實難謂屬於有害公司利益之

虞。又本件判決則將董事之表決迴避限於公司「外部行為」，即具有公司外部的

純粹個人利害關係，應值贊同。 

【關鍵字】 

表決權行使、迴避 

【相關法條】 

公司法第178條、第199條、第20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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